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广州市第五中学金碧校区综合楼新建工程历
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编制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广州市第五中学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 32号
联系电话：18922191567
联系人：黄主任

3 中介服务名称
广州市第五中学金碧校区综合楼新建工程历
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报告编制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基础资质：需具备城乡规划编制乙级（或以

上）或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或以上）

资质（证书单位名称须与投标单位名称一致）。

2.团队构成：项目团队应至少包含文物保护、

城乡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需提供职称或资格

证书复印件）。

3.回避原则：与本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如：

参与了本项目前期咨询、可行性研究编制等）

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机构，不得参与本次

采购活动。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实施计划总投资约为
13106.75 万元，新建总建筑面积约 22923 平
方米。
2.服务内容：对广州市第五中学金碧校区综合
楼新建工程地段进行历史文化调查评估。
3.服务要求：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海珠区城市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工
作的通知》及其他历史文化保护专项规划要
求，对该地块范围内及周边可能存在的不可移
动文化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线索等）进行全面系统调查、评估与论证、科
学识别保护对象，需提出明确的分类保护措
施、建设控制要求及相应的技术评估报告。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合同履行地点：广州市海珠区
提供服务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历史文化遗
产调查工作审批通过。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 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业主单位
将根据报名并提交响应方案中介机构的服务
响应情况、方案质量、人员配置、报价、业绩、
信用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审，评审结果在广东省
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统一公示。
2.报价方式：报总价及下浮率。
3.计价标准： 参照《广东省城市规划收费标
准的建议(2003 版)》、《广东省工程勘察设
计服务成本取费导则》（2024 年版）及相关
行业收费标准，结合项目实际复杂程确定。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服务期双方协商定。

9 验收

1.验收时间；通过专家评审以及公示等法定程
序。
2.验收标准：符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且通过规划或住建等
部门的审批。
4.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乙方需无条件整
改至通过审批。

10 结算方式

一次性付款：通过专家评审以及公示等法定程
序，并完成海珠区教育局服务类项目结算备案
后，可申请一次性支付结算价款。专家评审费
由中介服务机构代为支付，实报实销。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
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
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
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合同约定。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
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



规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
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向项目业主单位所在地
法院起诉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请各中介机构在报名截止前，将报名材料上传

至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平台系统，并将纸

质材料一式一份，密封后交广州市海珠区南村

路 32 号，联系人：黄主任，18922191567。逾

期或不按要求提交材料的视为报名无效。


